附件：
	项目类别
	配置要求(原则上均为实质性条款)

	1.配备合理的设施设备
	1.1 具备中心（云）药房日常运转必需的设施设备。
[bookmark: _GoBack]1.2 建成县域药品储存调配（云）仓储，达到县域药品集中储存、调拨等功能。

	2.信息系统建设
	2.1 建立中心（云）药房统一运行管理的信息系统。（深化拓展功能型）
2.2 运用信息系统对成员单位药品开展全流程管理（包括用药目录、药品采购及结算、库存管理、药品调拨、药品调剂、药品使用等）。

	3.药品信息公开
	3.1 所有成员单位配备药品信息查询渠道（官网、电子触摸屏、公示栏等）。
3.2中心（云）药房能统一定期更新院内药品信息。

	4.药品信息查询
	4.1开发药品信息查询终端 APP 并设置留言功能，为群众提供药品信息自助查询服务。

	 
5. 缺药登记服务
	5.1 建立成员单位向患者提供用药诉求的相关渠道，能提示是否在医共体用药目录内的药品。
5.2通过信息化系统建设，能实现临采药品按临时采购程序通过在APP或电脑端进行审批，包括但不限根据患者病情需要及时组织评估审核、相关部门审批、完成审批推送采购端等功能。

	6.药品代（煎）代送服务
	6.1 开通远程医疗服务的成员单位，为群众代 （煎）代送药服务建立信息执行记录。

	7. 统一用药目录品种
	7.1建立中心（云）药房医共体统一用药目录一览表（格式可调整，包括但不限国家基本药物、医保、集采），能通过信息化管理确定（可调整）供应企业等。 

	8. 统一审核采购订单
	8.1 中心（云）药房统一下单时间，定期汇总审核成员单位采购订单。 

	 
9. 统一组织采购结算
	9.1 医共体（或牵头医院）统一发送采购订单、统一与供货企业签订采购协议、统一与配送企业结算（也可分别结算）。
9.2 中心药房能对各成员单位的药品采购配送进行协调、监督，保障成员单位药品供应的及时性、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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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类别
	配置要求(原则上均为实质性条款)

	 
10.统一供应配送监测
	10.1 中心（云）药房能督促供货企业按照采购订单及时送至每个成员单位。
10.2 建立成员单位配备的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病用药品种数量统计一览表。
10.3 中心（云）药房每半年汇总分析一次药品订单配送完成情况，形成对未按协议配送不到位的情况督促整改报告。

	11. 统一库存警戒监测
	11.1 医共体每个成员单位能在系统中设定常用药品、季节性疾病药品、急（抢）救药品储备量下限，如分别不少于 1 个月常规用量。 

	12. 药品供需对接
	12.1 中心（云）药房按照年度、季度定期监测成员单位药品采购和使用情况，为配送企业预知备货提供及时准确信息。

	13. 药品储备共享
	13.1 建立药品储备、调拨、轮换机制，实现“统一储备”的“蓄水池”功能。
13.2 建设“共享”中药房。

	 
14. 药品储存分拨
	14.1 中心（云）药房根据急(抢)救、慢性病、传染病、地方 病和季节性用药等需求，建立统筹确定各类药品重点储存机构协作机制，并按照成员单位实际需求调拨使用。
14.2 制定医共体内易短缺和急（抢）救药品储备目录。

	 
15. 余缺药品调度
	15.1 建立医共体内余缺药品调度协作机制，并有实际调度记录。 
15.2 建立基层开具处方，中心（云）药房药品调配机制，并有调配记录。
15.3 建立供货企业在医共体内的协调调拨机制，并有实际调拨记录。 

	 
16. 近效期药品处置
	16.1 中心（云）药房建立近效期药品在成员单位间调拨使用机制。（智能调配提示功能）
16.2 中心（云）药房能监管成员单位定期存货盘点情况，能开展近效期药品在成员单位间调拨使用并有记录。

	17. 药品监测和统计分析
	17.1 中心（云）药房统一开展药品配备使用监测数据分析，形成年度分析报告。
17.2 中心（云）药房统一开展成员单位药品短缺监测预警。
17.3 中心（云）药房统一开展药品不良反应上报监测分析。

	18. 中心（云）药房建设创新
	18.1 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和无人机、第三方物流等方式，实现药品采购、配送、结算、库存、处方、使用、居民用药监测、统计分析全流程管理。
18.2.运用药品监测数据，建立供需预测模型，精准对接药品供需。
18.3 一体化开展县域中心（云）药房建设，确保与集中（云）审方中心互通互联，实现基层供药与用药协同联动。
18.4 基层偏远地区采用智慧药柜等，提升基层用药保障水平。 
18.5 开展医共体内处方自由流动服务。

	19.药品配备供应水平提升
	19.1 药品满足各级别、不同性质医疗卫生机构用药需求， 成员单位间用药衔接较好。
19.2 采购医共体用药目录外的药品数量逐步减少。
19.3 各成员单位按合约如期配送率逐步提升。

	20.药品短缺应对能力提升，药品浪费减少
	20.1 药品短缺数量和时长逐步下降，药品短缺应对解决率逐步提升（通过调配、余缺调度等方式）。
20.2 近效期药品数量逐步下降，药品过期发生率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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